编号：                 

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车辆
特别通行证

发证单位：                         车牌号码：                          
入口收费站：                       出口收费站：                        
通行路线：                         有效期：20XX年X月X日至X月X日                
是否返程：                         司机电话：                          
                 

    填写说明（见背面）

1.编号：为11位数字，前7位是地址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有关规定执行，如石家庄市长安区谈固街道编码为0102011；后4位由发证单位负责分配。发证单位实行编号备案，谁发放、谁负责。
发证单位：填写相关县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全称。
    车牌号码：填写转移任务车辆完整车牌号码。
    入口收费站：填写收费站全称。
    出口收费站：同上。
通行路线：完整列明所经过的收费公路各路段。
有效期：起止时间原则上应当在汛期内。
2.转移任务车辆从省外收费站驶入收费公路的，正常交纳省外收费公路通行费。
3.对伪造通行证和假冒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车辆的组织和个人将纳入追缴名单，涉嫌违法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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